
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 立法會 CB(2)1984/09-10(01)號文件 
資 料 文 件  

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 

體 弱 長 者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試 驗 計 劃  

 

目 的  

 政 府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八 日 曾 向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

員 會 簡 介「 體 弱 長 者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試 驗 計 劃 」（ 下 稱「 試

驗 計 劃 」 ） 。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會 報 告 試 驗 計 劃 的 最 新

進 展 及 未 來 路 向 。  

背 景  

2.  政 府 於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宣 佈 ， 在 獎

券 基 金 預 留 5,500 萬 元，推 行 一 項 試 驗 計 劃，為 正 在 輪 候

護 養 院 宿 位 的 長 者 提 供 一 套 全 新 的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， 務 求

更 妥 善 照 顧 他 們 的 特 別 需 要 和 紓 緩 他 們 的 照 顧 者 的 壓

力 ， 以 鼓 勵 長 者 居 家 安 老 。  

3.  鑑 於 九 龍 區 的 長 者 人 口 相 對 較 多 ， 是 項 試 驗 計 劃 會

邀 請 居 於 該 區 (包 括 黃 大 仙 、 西 貢 、 觀 塘 、 油 尖 旺 、 九 龍

城 及 深 水 埗 區 )並 正 在 輪 候 護 養 院 宿 位 的 長 者 參 加 。  

收 集 意 見  

服 務 機 構 意 向 書  

4.  為 使 試 驗 計 劃 更 切 合 長 者 所 需 ， 社 會 福 利 署 （ 下 稱

「 社 署 」 ）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邀 請 有 意 營 辦 服

務 的 機 構 就 新 計 劃 的 服 務 模 式 及 內 容 ， 以 不 具 約 束 力 的

方 式 提 交 意 向 書 。 13 個 提 交 建 議 的 機 構 名 單 見 附 件 。  

5.  在 服 務 模 式 方 面 ， 不 少 機 構 主 張 採 用 「 個 案 管 理 」

的 模 式 ， 每 宗 個 案 皆 由 指 定 個 案 經 理 主 理 ， 按 長 者 的 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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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 需 要 及 身 體 狀 況 訂 定 他 們 所 需 的 照 顧 計 劃 ， 包 括 服 務

類 別 及 頻 密 程 度 ， 使 服 務 更 有 彈 性 。 此 外 ， 亦 有 意 見 認

為 服 務 應 由 跨 專 業 的 團 隊 （ 包 括 社 工 、 護 士 、 物 理 治 療

師 、 職 業 治 療 師 等 ） 提 供 ， 令 服 務 更 多 元 化 。  

6.  在 服 務 內 容 方 面 ， 由 於 服 務 對 象 是 嚴 重 體 弱 （ 即 達

護 養 程 度 ） 長 者 ， 不 少 機 構 建 議 加 強 服 務 的 護 理 元 素 (例

如 專 業 護 理 服 務 、 藥 物 管 理 等 )， 以 及 對 護 老 者 的 支 援 。

其 他 新 建 議 包 括 加 強 在 鄰 里 層 面 對 長 者 的 支 援 ， 以 及 提

供 24 小 時 緊 急 支 援 服 務 、 出 院 後 過 渡 性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和

生 死 教 育 等 。  

服 務 使 用 者 意 見  

7.  在 收 集 機 構 意 見 的 同 時 ， 社 署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至

四 月 期 間 特 別 向 現 有 24 隊 改 善 家 居 及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隊 收

集 嚴 重 體 弱 長 者 的 數 據 ， 進 一 步 了 解 他 們 及 其 照 顧 者 的

服 務 需 要 ， 主 要 結 果 如 下 ：  

-  大 部 份 服 務 使 用 者 （ 56%） 的 年 齡 達 80 歲 以 上 ；  

-  所 有 服 務 使 用 者 都 有 照 顧 者 支 援 ， 主 要 為 全 職 家 庭

傭 工 （ 59%） 、 配 偶 （ 20.3%)及 子 女 (17.4% )；  

-  超 過 九 成 的 服 務 使 用 者 最 常 用 的 服 務 是 護 理 服

務 、 職 業 治 療 、 家 居 環 境 安 全 評 估 及 改 善 ， 以 及 復

康 運 動 。  

8.  另 外 ， 社 署 訪 問 了 部 份 服 務 使 用 者 及 護 老 者 ， 收 集

他 們 對 服 務 的 意 見 ， 得 到 以 下 回 應 ：  

-  所 有 受 訪 者 均 表 示 到 戶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對 他 們 很 有

幫 助 ；  

-  受 訪 長 者 當 中 約 有 50%正 輪 候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， 其 中

60％ 表 示 若 現 在 獲 編 配 安 老 宿 位 也 不 會 入 住 院 舍 ；  

-  約 半 數 受 訪 者 認 為 對 他 們 最 有 幫 助 的 服 務 是 專 業

護 理 服 務 (例 如 護 士 探 訪 及 諮 詢、協 助 更 換 鼻 胃 管 、

及 傷 口 護 理 等 )以 及 復 康 運 動 和 訓 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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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上 述 訪 問 結 果 顯 示 ， 選 用 到 戶 照 顧 服 務 且 達 護 養 照

顧 程 度 的 長 者 大 多 希 望 可 繼 續 留 在 家 中 安 老 。 另 外 ， 長

者 是 否 選 用 一 些 起 居 照 顧 服 務 (如 膳 食、沐 浴、家 居 清 潔 、

護 送 及 陪 診 等 )，往 往 與 其 照 顧 者 的 身 體 狀 況 和 能 力 有 關。 

試 驗 計 劃 的 服 務 模 式 及 內 容  

10.  綜 合 收 集 到 的 數 據 和 意 見 ， 我 們 認 為 試 驗 計 劃 可 從

以 下 三 方 面 著 手：一 是 採 用 個 案 管 理 模 式 為 長 者 提 供「 度

身 訂 造 」 的 服 務 ； 二 是 配 合 照 顧 者 的 需 要 及 強 化 他 們 的

照 顧 能 力 ； 三 是 加 強 鄰 里 間 的 互 助 ， 透 過 地 區 網 絡 支 援

長 者 居 家 安 老 。  

（ 一 ）  採 用 以 長 者 為 本 的 個 案 管 理 服 務 模 式  

 

由 於 每 位 長 者 的 身 體 狀 況 、 照 顧 者 支 援 及 家 居 環

境 等 都 不 同 ， 他 們 需 要 的 服 務 種 類 及 頻 密 程 度 亦

不 一 樣 。 因 此 ， 試 驗 計 劃 下 提 供 的 服 務 應 採 用 個

案 管 理 模 式 ， 由 負 責 的 個 案 經 理 與 其 跨 專 業 團 隊

為 每 名 長 者 按 其 實 際 情 況 訂 定 個 人 護 理 計 劃 （ 包

括 服 務 類 別 和 時 數 ） ， 有 效 整 合 各 種 服 務 ， 確 保

長 者 得 到 最 全 面 的 照 顧 。 服 務 團 隊 亦 應 定 期 檢 討

及 更 新 護 理 計 劃 的 細 節 ， 確 保 向 長 者 提 供 的 服 務

切 合 他 們 可 能 改 變 的 身 體 狀 況 及 其 照 顧 者 的 需

要 。  

個 案 經 理 應 由 服 務 隊 伍 中 的 專 業 人 員 （ 例 如 社

工 、 護 士 、 物 理 治 療 師 或 職 業 治 療 師 ） 擔 任 。 他

們 直 接 服 務 長 者 ， 會 更 了 解 長 者 的 需 要 。 為 配 合

以 長 者 為 本 的 服 務 模 式 ， 我 們 會 考 慮 盡 量 減 少 對

服 務 時 數 所 設 的 限 制 ， 以 提 高 服 務 的 彈 性 。  

 

（ 二 ）  加 強 支 援 長 者 的 家 人 及 照 顧 者  

 

社 署 的 調 查 顯 示 ， 絕 大 部 份 居 於 家 中 、 且 達 護 養

程 度 的 長 者 皆 與 其 主 要 照 顧 者 （ 包 括 全 職 家 庭 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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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、 年 老 配 偶 、 或 子 女 ） 同 住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照 顧

者 在 支 援 長 者 居 家 安 老 上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。 有 見

及 此 ， 我 們 認 為 在 設 計 試 驗 計 劃 的 服 務 模 式 及 內

容 時 ， 應 該 從 長 者 及 其 家 庭 照 顧 者 的 整 體 需 要 作

出 發 點 ， 要 盡 量 強 化 照 顧 者 的 能 力 ， 而 不 是 只 按

長 者 本 身 的 身 體 狀 況 和 護 理 需 要 編 配 服 務 。  

 

對 護 老 者 的 支 援 ， 應 包 括 教 授 他 們 基 本 護 理 知

識 ， 提 供 暫 託 或 臨 時 照 顧 長 者 服 務 ， 以 及 情 緒 支

援 及 輔 導 等 。 為 長 者 訂 定 服 務 內 容 時 ， 亦 應 顧 及

照 顧 者 的 需 要 和 情 況 。 「 兩 老 同 住 」 或 長 者 的 主

要 照 顧 者 為 65 歲 以 上 的 家 人 的 個 案，比 有 年 輕 照

顧 者 的 個 案 更 需 要 起 居 生 活 上 的 支 援 ， 例 如 協 助

購 買 日 用 品 及 起 居 清 潔 服 務 。 至 於 有 家 庭 傭 工 的

個 案 ， 則 可 能 更 需 要 一 些 照 顧 長 者 的 技 巧 及 與 長

者 溝 通 方 面 的 訓 練 。 我 們 也 可 考 慮 邀 請 長 者 的 家

人 及 照 顧 者 參 與 制 訂 長 者 的 個 人 護 理 服 務 計 劃 及

監 督 服 務 的 實 施 情 況 。  

（ 三 ）  強 化 鄰 舍 網 絡 ， 支 援 長 者 及 其 家 庭  

 

長 者 能 在 社 區 安 老 ， 除 了 依 賴 家 人 的 照 顧 ， 鄰 舍

及 地 區 的 支 援 其 實 也 相 當 重 要 。 鄰 舍 之 間 的 互 助

和 關 顧 ， 是 在 家 安 老 的 長 者 的 後 援 ， 也 有 助 紓 援

照 顧 者 面 對 的 壓 力 。 為 此 ， 我 們 希 望 在 試 驗 計 劃

加 入 更 多 這 方 面 的 支 援 ， 例 如 由 營 辦 機 構 組 織 鄰

居 或 地 區 人 士 成 為 義 工 ， 定 期 探 訪 長 者 。  

試 驗 計 劃 的 未 來 路 向  

11.  社 署 現 正 草 擬 試 驗 計 劃 的 服 務 詳 情 ， 期 望 可 在 今 年

八 月 邀 請 合 資 格 的 機 構 提 交 正 式 的 服 務 建 議 書 ， 並 於 二

零 一 一 年 初 正 式 投 入 服 務。計 劃 為 期 三 年，共 服 務 約 510
名 長 者 。 我 們 會 為 試 驗 計 劃 進 行 中 期 檢 討 及 在 計 劃 完 成

後 進 行 全 面 檢 討 。  

徵 詢 意 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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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請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

社 會 福 利 署  

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 



附件  

 

提交服務意向書的機構名單  

 
1.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 

2. 基督教靈實協會  

3.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

4.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 

5. 保良局  

6.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 

7. 嗇色園  

8. 鄰舍輔導會  

9. 救世軍  

10. 東華三院  

11.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 

12.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 

13. 圓玄學院  

 


